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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3 月 15 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 2004 年 3 月 11 日在海牙签署的《联合国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政府之间关于执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判决的协定》（见附件）。 

 按照第 12 条，《协定》于签字后 30 天即 2004 年 4 月 10 日起生效。 

 按照《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27 条，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向安全理事会正式表示愿意按本协定条款自生效日起接受已定罪者在

联合王国服刑。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埃米尔·琼斯·帕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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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3 月 15 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联合国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之间关于执行前南斯拉夫问题

国际刑事法庭判决的协定 
 

 

 联合国，作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下称“国际法庭”），和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下称“联合王国”）； 

 回顾安全理事会 1993 年 5 月 25 日第 827（1993）号决议所通过《国际法庭

规约》第 27 条，其中规定经国际法庭判刑者应在国际法庭从向安全理事会表示

愿意接受已定罪者的国家名单中指定的国家服刑； 

 注意到联合王国表示愿意执行国际法庭的判决； 

 协议如下： 

第 1 条 

协定的目的和范围 

 本协定适用范围包括一切因要求联合王国执行国际法庭判决而产生的有关

事项。 

第 2 条 

程序 

1. 要联合王国执行判决的请求应由国际法庭书记官长（下称“书记官长”）提

出，并得到国际法庭庭长（下称“庭长”）的核可。 

2. 书记官长提出的请求应通过英国驻海牙大使馆送交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

务处。 

3. 书记官长向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处送交请求时应提供下列文件： 

 (a) 判决书的核证副本； 

 (b) 判处监禁刑罚所涉罪行的详情； 

 (c) 关于判决中已服刑罚的时间长度的说明，包括任何审判前拘留的信息，

改变刑期长度和条件的其他任何措施，以及与判决的执行有关的其他任何因素； 

 (d) 酌情提供被判刑者的任何医疗和心理治疗报告，在联合王国接受进一步

治疗的任何建议，以及与执行判决有关的其他任何报告； 

 (e) 被判刑者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地点、任何所知家庭成员或同联合王国的

其他联系，或提出请求的其他任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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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联合王国的有关国家当局应按照国家法律对书记官长的这类请求作出决定，

联合王国应迅速通知国际法庭是否接受提出的请求。 

第 3 条 

执行 

1. 联合王国有关国家当局在执行国际法庭宣布的判决时应受判决期限的制约。 

2. 监禁的条件应按照本协定第 6 至第 9 条，遵循联合王国的法律，并受国际法

庭的监督。 

3. 监禁的条件应等同于根据联合王国法律服刑的囚犯，并应符合有关的人权标准。 

第 4 条 

被定罪者的移送 

 书记官长应同联合王国作出适当安排，将被定罪者从国际法庭移送联合王国

有关当局。在移送之前，书记官长应将本协定的内容告知被定罪者。移送程序应

在联合王国和书记官长议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 

第 5 条 

一罪不二审（特定规则） 

 被定罪者根据《国际法庭规约》构成严重侵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经国

际法庭审判后，不应再由联合王国法庭审判。 

第 6 条 

视察 

1. 联合王国有关当局应允许欧洲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委员会（下称“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按照自己确定的访问间隔，定期地不论

何时视察根据本协定拘押的犯人的拘留和处置条件。防止酷刑委员会必须向外交

和联邦事务处和国际法庭庭长提交有关视察结果的机密报告。未经联合王国政府

同意，国际法庭庭长不得将报告泄露给任何个人或组织。 

2. 联合王国和庭长应就本条第 1 款所述报告的结果相互协商。其后庭长可请联

合王国向其报告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建议在拘押条件方面作出哪些变动。 

第 7 条 

信息 

1. 联合王国应在下列情况下立即通知书记官长： 

 (a) 刑满前六个月； 

 (b) 被判刑人在刑满前逃逸； 

 (c) 被判刑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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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在移交联合王国管辖区内执行同等国内判决而考虑提前释放被判刑人

之前六个月。 

2. 虽有本条第1款的规定，书记官长和联合王国应在双方任何一方提出要求时，

就与执行判决有关的所有事项彼此协商。 

3. 书记官长应在本协定规定的判决执行期间，根据联合王国的请求，向联合王

国提供书记官长掌握的与执行这一判决有关的任何报告或其他信息。 

第 8 条 

提前释放、赦免和减刑 

1. 如果根据所适用的联合王国国内法，被判刑人符合提前释放、赦免或减刑的

条件，联合王国应在符合条件之前提前通知书记官长，并且应在这一通知中说明

符合提前释放、赦免或减刑条件的所有情况。 

2. 国际法庭庭长应与国际法庭法官协商，裁定提前释放、赦免或减刑是否适当。

书记官长应将庭长的裁定通知联合王国。如果庭长裁定提前释放、赦免或减刑不

适当，联合王国应采取相应的行动。 

第 9 条 

中止执行 

1. 下列情况应中止执行判决： 

 (a) 刑期已满； 

 (b) 被判刑人死亡； 

 (c) 被判刑人获得豁免或减刑； 

 (d) 在本条第 2款所述的法庭裁定之后。 

2. 国际法庭可在任何时候决定要求中止在联合王国执行判决，将被判刑人移送

另外一个国家或国际法庭。 

3. 联合王国有关当局应在得到书记官长因某项决定或措施而停止执行判决的

通知之后，立即中止执行判决。 

4. 在依照本协定停止执行判决后，联合王国可根据其国际义务酌情移交或驱逐

被定罪人。 

第 10 条 

无法执行判决 

 如出于任何法律或实际理由，在决定执行判决后的任何时间无法进一步执行

判决，联合王国应立即通知书记官长。书记官长应作出转移被判刑人的适当安排。

联合王国有关当局应在通知书记官长至少 60 天后才能就此事进一步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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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条 

费用 

 除非双方另有协议，国际法庭应承担被判刑人出入联合王国的转移费用。联

合王国应支付执行判决所涉的其他一切费用。 

第 12 条 

生效 

 本协定在国际法庭和联合王国签字 30 天后生效。 

第 13 条 

协定有效期 

1. 本协定应在联合王国根据协定的条款和条件执行国际法庭的判决期间一直

有效。 

2. 双方中任何一方均可在与对方协商以及在提出中止要求的一方向对方提出

书面通知两个月后中止执行这项协定。本协定不得在协定所适用的判决结束或根

据本协定中止之前、或联合王国在被判刑人服满刑期或这一判决中止执行后移交

或驱逐被判刑人之前中止。 

 为此，下列签署人经正式授权，在本协定上签字，以资证明。 

 2004 年    月    日以英文订于          ，一式两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政府 

联合国 

 

 

海牙 

联合王国大使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副书记官长 

 


